已推荐
[bookmark: _GoBack]二手设备处置合同

甲方：上海台硝化工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新闵路5号。
乙方：新乡台硝化工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河南省新乡县翟坡镇翟坡村。

一、由于甲方停产歇业，经乙方负责人及技术人员现场考察并表示满意，故将甲方座落于上海市闵行区新闵路5号的硝化棉生产设备部分出售给乙方，现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二、处置设备清单。（见附件）
三、该套设备处置价格：人民币（大写） 壹佰伍拾伍万肆仟元正（不含税）。
四、付款方式：签订合同付70%，余款于设备拆除完毕装车完成时一次付清。双方约定采用现金或汇款入甲方指定银行帐户方式进行付款。
五、甲方的责任：
1、甲方确认是该套设备的权利人，确认该套设备来源合法、未被查封，如该套设备来路不明或被其他机构查封，甲方将负全部法律责任。如甲方以前和他人或合伙人有经济纠纷，设备产权问题将与乙方无关。
2、甲方负责提供乙方现场拆除（施工）人员及车辆的停留、通行权，且现场施工环境符合施工（拆除）要求。
3、甲方负责向乙方进行设备拆除技术交底工作（设备状况、存放/使用介质、危害因素等）。
六、乙方的责任：
1、充分了解甲方的生产设备属于生产储存特定种类易燃易爆的危害性，对拆除设备制订完整的拆除方案，对本合同在执行期间所引起的一切安全问题负责。
2、按合同约定时间支付合同款项。
3、乙方确保在签订本合同起  30  日内完成设备拆除、清运工作。逾期未能够完成设备拆除的，乙方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4、乙方有责任对处置设备状况、存放/使用介质、危害因素等进行充分了解/识别，并确保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定进行拆除、搬运及运输作业。
七、其他约定：
1、乙方首付70%合同款必须全额入甲方帐户后方能进场拆除。
2、拆除设备时的人工、机械及措施费（包括搭拆脚手架等）由乙方自行负责。期间发生的安全事故由乙方负责，与甲方无关。
3、设备拆除后发生的搬运及车辆运输费用由乙方自行负责。期间发生的安全事故由乙方负责，与甲方无关。
4、拆除设备必须由具备相应资质的工程队进行施工，严格遵守甲方的相关规定并办妥手续，提供拆除方案经同意后方能进场拆除。
5、乙方保证在拆除设备过程中不得影响甲方及相临方的正常运营工作，如对甲方或相临方的正常运营产生影响，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乙方承担。
6、乙方负责拆除工程的安全工作，加强安全警戒，设立安全标识（必要时包括工程完工后的一段时间）并不得对楼体结构产生不良影响或破坏。
7、乙方应签订安全责任书，确保不发生任何责任事故或者因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管理不到位而引起的媒体曝光事件。
8、乙方付清所有款项后，设备的产权自然转移归乙方所有。
9、不作保证。由于是二手设备的买卖，甲方只是“按现状”将设备出售乙方，乙方也已对设备作了考察并表示满意，故甲方不就设备或其部件的质量或使用性能以及拆除后的设备状况进行保证。
10、甲方负责向乙方进行设备拆除技术交底工作（设备状况、存放/使用介质、危害因素等）。该技术交底是甲方参考相关标准及文件规定，并结合产品的实际状况及工作经验提供，各项数据与资料仅供乙方参考，乙方应依实际需求判断其可用性，尤其需要注意设备拆除时可能产生各种危害，并依据各种法规规定，提供现场拆除作业人员必要的安全卫生注意事项，甲方对乙方因使用甲方的技术交底的书面或其他建议而造成的任何直接的、偶发的或间接的损害不承担任何责任。
八、违约责任：
1、本合同一经过甲乙双方代表人签字后，即生效。任何一方违反，责任方应支付另一方合同总额30%违约金。
2、乙方延期拆除，每延期一天，按合同总额1%交付违约金，超过 7 天未拆除，乙方承担本合同违约责任，向甲方支付第八条第一款约定之违约金，本合同解除。
九、合同的解除：
本合同在下列任一情形下解除：
1、甲乙双方通过书面协议解除本合同；
2、因不可抗力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
3、在合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
合同主要义务的；
4、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合同主要义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5、当事人有其他违约或违法行为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
十、通知：
1、根据本合同需要一方向另一方发出的全部通知以及双方的文件往来及与本合同有关的通知和要求等，必须采用挂号信方式传递。
2、一方变更通知或通讯地址，应自变更之日起3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否则，由未通知方承担由此而引起的相关责任。
十一、 合同的变更
本合同履行期间，发生特殊情况时，任何一方需变更本合同的，要求变更一方应及时书面通知对方，征得对方同意后，双方在规定的时限内（书面通知发出5天内）签订书面变更协议，该协议将成为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未经双方签署书面文件，任何一方无权变更本合同，否则，由此造成对方的经济损失，由责任方承担。
十三、 争议的处理
1、 本合同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并按其进行解释。
2、 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争议，则依法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解决争议。
十四、合同的效力
本合同自双方或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效期为，自_2010_年_11_月_03_日至_2010_年_12_月_04_日。
本合同正本一式3份，甲方执2份，乙方执1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十五、合同组成
下列文件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1、处置设备清单。
以下内容空白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委托代理人（签章）：         　　　　委托代理人（签章）：         

开户银行：工行上海市浦江支行　　　  开户银行：                  

帐   号：1001236209016200790　　　  帐    号：                  

签订地点：     上海市      　　   　签订地点：     上海市      

  2010  年  11 月   03  日            2010  年  11  月   03  日   






附件：处置设备清单

处置设备清单

	序号
	设备编号
	设备名称
	数量
	备注

	1
	D硝-2-01
	换热器
	1
	

	2
	D配-1-01
	螺旋换热器
	1
	

	3
	E配-1-03
	配酸机
	1
	

	4
	E配-1-16
	配酸机
	1
	

	5
	A反-1-01～04
	煮洗锅
	4
	

	6
	T反-1-05～06
	混合槽
	2
	

	7
	A煮-1-01～04
	煮洗锅
	4
	

	8
	H打-1-13～14
	立式离心机
	2
	

	9
	T打-1-12
	金属探测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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